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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年鉴工作管理规范（草案）

为规范我市年鉴工作管理，保障年鉴工作顺利开展，发展年

鉴事业，根据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7 号）、《广东

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（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告第 6 号）、《广东省地方志工作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120 号）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一条 湛江市年鉴工作管理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湛江市行政区域内年鉴工作的管

理，包括年鉴组织编纂、出版发行、收藏保管和开发利用工作的

管理。

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年鉴，是指以全面、系统、准确地记述

上一年度事物运动、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。包括

地方综合年鉴、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和其他年鉴。

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

文化、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。

部门年鉴和行业年鉴是指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

他社会组织，系统记述本单位或本行业综合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

献。

其他年鉴是指除地方综合年鉴、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以外的

所有种类年鉴。

第四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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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工作的管理。

第五条 年鉴的组织编纂和出版发行应当遵守国家关于保

密、著作权、广告、出版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遵守党和

国家关于民族、宗教、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，符合国家

编纂出版规定和出版管理规定。

第六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成立湛江市年鉴编纂委员会，专门

领导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的组织编纂和出版发行工作，下设湛江

市年鉴编辑部，设在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，具体执行湛

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的组织编纂及出版发行工作。

第七条 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应当逐年编纂，

一年一鉴，公开出版。

第八条 湛江市年鉴编辑部组织编纂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

《湛江年鉴》，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应当组织对鉴稿进

行初审、复审、终审。

第九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应当将经过初审、复

审、终审的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鉴稿报湛江市年鉴

编纂委员会批准，方可公开出版。

第十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，市各机

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，应当按照湛江市人

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，提供本行政区域或本单位、本行业

的地方综合年鉴资料，配合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的

组织编纂和出版发行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，市各

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，应当配备熟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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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域或本单位、本行业情况，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，专

人负责本行政区域或本单位、本行业地方综合年鉴资料的编写及

报送工作，人员名单抄送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备案。

配备的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，接受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

办公室组织的年鉴工作知识培训，参加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

公室组织的年鉴工作交流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，市各

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，应当按要求每年

组织编写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或本单位、本行业的地方综合年鉴

资料，并组织对编写的资料进行审查，于当年 3 月底前，将地方

综合年鉴资料报送函、地方综合年鉴资料纸质文本及电子文本报

送湛江市年鉴编辑部。

第十三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应当建立地方综

合年鉴资料库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，市

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报送的地方综合

年鉴资料予以入库，根据年鉴编纂工作需要采用。

第十四条 市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

织编纂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或其他年鉴，应当成立年鉴编纂委员

会，专门领导年鉴的组织编纂及出版发行工作；应当成立年鉴编

辑部，具体执行年鉴的组织编纂及出版发行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市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

织编纂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或其他年鉴，应当报湛江市人民政府

地方志办公室备案，接受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业务指

导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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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市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

织编纂以湛江市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或其他

年鉴，应当组织对鉴稿进行初审、复审、终审，公开出版。

第十七条 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出版后 3 个月

内，应当将出版物报送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备案及收藏

和使用，并同时报送电子文本。报送出版物的数量应当符合广东

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规定要求。

第十八条 湛江市地方综合年鉴《湛江年鉴》出版后 3 个月

内，应当将出版物分别发给湛江市年鉴编纂委员会成员及提供地

方综合年鉴资料的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，市

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。

第十九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编纂以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

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，各乡镇、街道组织编纂以乡镇、街

道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，出版后 3 个月内，应当将出版物

30 册报送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备案及收藏和使用，并

同时报送电子文本。

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需要增加出版物册数的，应当

补充报送。

第二十条 市各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

织编纂的、以湛江市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或

其他年鉴，出版后 3 个月内，应当将出版物 20 册报送湛江市人

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备案及收藏和使用，并同时报送电子文本。

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需要增加出版物册数的，应当

补充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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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以湛江市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编纂出版的地方

综合年鉴、部门年鉴、行业年鉴和其他年鉴，以各县（市、区）

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及以乡镇、街道名称冠名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

年鉴，应当保证一定数量存放在湛江市方志馆收藏保管；应当在

湛江市方志馆陈列，供广大读者免费阅读，供人们开发利用。

湛江市方志馆未建成前，由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暂

时存放保管。

第二十二条 应当鼓励和支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

依法对公开的湛江市年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。

第二十三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应当组织开展

年鉴质量评价活动，评选出湛江市各种类优秀年鉴；对在年鉴工

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提请湛江市人民政府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十四条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应当加强年鉴

工作监督检查，对违反年鉴工作管理规定的，依照地方志法规处

理。

第二十五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年鉴工作管理规范，由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地方志机构参照本规范制定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由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